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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当事人：李怀宾；民族：汉；性别：
男；年龄：47 岁；公民身份号码：
341226196806012133；住址：安徽省
颍上县新集镇居委会西大街1471号

你在规定期限内未履行我局依
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浙甬
镇卫医罚〔2015〕0003 号）中规定的
义务。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强制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催告，请你自收到本催告书（浙
甬镇卫强催〔2016〕002号）次日起十
五日内将罚款人民币壹万捌仟元整
缴至中国工商银行宁波市镇海区支

行，地址：镇海区招宝山街道苗圃路
28 号。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六十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
义务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六条之规定，你收到催
告书后有权进行陈述申辩，请你在
收到本催告书次日起三日内提出陈
述申辩，逾期不提出陈述申辩的，视
为放弃陈述申辩的权利。

特此公告。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3月1日

催告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姜静（住址：安徽省凤阳县府城

镇 中 和 巷 4 号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
342326197010154129）非医师行医案,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第三十九条之
规定，我局决定对你作出没收违法所得165
元整、罚款人民币4000元整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浙甬镇卫医罚〔2015〕0031号”行政处
罚决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逾期仍未履行义务的将依
法强制执行。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
在六十日内向镇海区人民政府或宁波市卫
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
六个月内依法向镇海区人民法院起诉。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3月1日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公告

当事人邵留磊（住址：河南省沈丘县赵德
营镇邵庙行政村邵庙村000号；公民身份号码：
412728198403066450）未取得处方权开具处方
案，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第（一）项
之规定，我局拟对你作出警告的行政处罚。

因无法与你取得联系，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浙甬镇卫医罚告〔2015〕0036号”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60
日内向本局领取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

如对上述处罚有异议，你有权在本告知
书送达之日起三日内向宁波市镇海区卫生
和计划生育局进行陈述、申辩要求，逾期未
提出视为放弃本权利。

宁波市镇海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2016年3月1日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送达公告

成都德宏泰诚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绍兴分公司：
经调查和审理，你公司违法拖欠4名员工工资及押金14379元，你

公司的行为已构成违法拖欠员工工资。2015 年7月29日，我局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九十一 条第（一）项之规定，对你公司作
出绍市越人社监字〔2015〕02号劳动保障监察行政处理决定书，并于
2015 年7月29 日依法在你公司留置送达，但你公司至今仍未履行。
现催告你公司立即支付所拖欠4名员工工资及押金14379元。

在本通知书送达之日起3日内可向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地址：绍兴市越城区马臻路 45 号政策法规科，电话：
0575-88375691）进行陈述和申辩。

本通知书送达十日后仍未履行的，我局将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所
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强制执行费用将由你公司负担。

绍兴市越城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6年3月1日

催告执行通知书

法院公告
2016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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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下民初字第2773号
梁卫兵：本院受理原告杭州钱塘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

你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
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开庭
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
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
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1941号

郑家栋、董晓惠、郑利华、王兴娥：本院受理原告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浙江和信
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1941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4672、04676号

陈继华、杜海玲：本院受理原告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信用卡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
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187号

叶雨平、王荣华：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杭州艮山支行诉你们及浙江和信担保有限公司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2187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508号

叶忠孝、陈大芳：本院受理原告顾朱明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
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2508号
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2759号

俞强：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湖墅
支行诉你及陆亚清、浙江经丰化纤电子商务有限公司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
275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外初字第116号

叶珍美：本院受理原告中银消费金融有限公司诉你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
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
日上午九时三十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
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2856号

杭州五洋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彭建华诉你
公司及李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
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024号

陈旭光、陈晓良：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向日葵民间资本
理财服务有限公司诉你们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134号

俞方荣：本院受理原告赵益敏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
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145号

浙江力德纺织有限公司、吴宗飞、朱灵仙：本院受理
原告恒丰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及浙江运东
实业有限公司、浙江丽美工艺品有限公司、王芳、淳安千
岛湖嘉鸿置业有限公司、陈溪金、方云碧、陈超金融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有关文书，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天（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
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878号

杭州珐啦钡服饰有限公司、吴亦玲：本院受理原告全
幼芬诉你们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
们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的第三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催00009号

申请人浙江有色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银行承兑汇票
（第10200052 23539645号，出票日期2016年2月3日，出
票金额1000000.00元。出票人：浙江省一建建设集团有
限公司，账号：1202021219900136066，付款行：工行杭州
武林支行。收款人：浙江建设商贸物流有限公司，账号：
1202021209900219339，开户银行：工行杭州武林支行。）
遗失，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的规定，现予公
告。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申报
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申请人在公告
期满后一个月内提出的申请依法作出判决，宣告上述票
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
效。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321号

衢州市圣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曾晓丽、项军：本院
对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衢州市
圣火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曾晓丽、项军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
字第2321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431号

廖照武、董丽霞：本院对原告雷谦诉被告廖照武、董
丽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方公
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431号民事判决书。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628号

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商行、杭州亿丰家居
时代广场蒲存建材商行、董夫乾、范尾姬、董夫帮、蔡洁青：
本院对原告温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城西小微企业专
营支行诉被告杭州亿丰家居时代广场强冠建材商行、杭州
亿丰家居时代广场蒲存建材商行、董夫乾、范尾姬、董夫帮、
蔡洁青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628号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632号

杭州华晟电子电器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常州
亚美柯宝马电机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华晟电子电器技术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632号民事判决书。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634号

刘晖、陈叶红：本院对原告浙江大乘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刘晖、陈叶红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方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2634号民事判决书。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231号

孙伟忠：本院受理原告傅山堂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款本金。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183号

杭州一洲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周建红：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留下支行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21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184号

杭州一洲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周建红：本院受理原告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留下支行你方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5）杭西商初字第218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天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33号

郑路平：本院受理童英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
533号民事判决书。郑路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童英强借款25000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56号

骆红华：本院受理王泽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56
号民事判决书。骆红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王泽滋借款本金45000元，支付逾期利息19630元暂计至
2015年7月17日。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580号

葛俊、戴玲敏：本院受理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转塘支行诉你们及陈海洋、郑英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
泗商初字第580号民事判决书。葛俊、戴玲敏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转塘支行贷款本金300000元，支付利息11115.16
元（计算至2015年7月27日），合计311115.16元，此后至
款项还清之日止的借款利息按《个人循环保证借款合同》
约定另行计付。陈海洋、郑英对上述葛俊、戴玲敏应支付
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88、689号

金阳君：本院分别受理何尧诉你、黄建菲民间借贷
纠纷两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
商初字第688号和（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89号民事
判决书。金阳君、黄建菲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何尧借款100000元；金阳君、黄建菲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何尧借款21000元，并支付自2015
年9月18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
6％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90号

金阳君：本院受理何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90号民事
判决书。金阳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何尧借
款10000元，并支付自2015年5月31日起至本判决确定的
履行之日止按照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696号

陈标：本院受理原告骆国华诉你及毛关标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
泗商初字第696号民事判决书。陈标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归还骆国华借款本金50000元，支付利息1500元，
合计515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11号

宋海锋：本院受理原告倪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
第711号民事判决书。宋海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倪俊借款1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12号

宋海锋：本院受理原告倪俊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
第712号民事判决书。宋海锋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归还倪俊借款1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39号

袁其海：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
字第739号民事判决书。袁其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张开怀借款2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40号

袁其海：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
字第740号民事判决书。袁其海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
内归还张开怀借款500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44号

张国清：本院受理原告张开怀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泗
商初字第744号民事判决书。张国清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归还张开怀借款本金5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
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66号

郑红明、马云彩：本院受理郑斌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司送达（2015）杭西泗商
初字第766号民事判决书。郑红明、马云彩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共同归还郑斌借款40000元，支付利息
5600元（按月利率2%自2015年3月5日计算至2015年10
月4日），合计4560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5号

郑苗松、张菊花：本院受理原告郑根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7号

郑苗松、张菊花：本院受理原告郑根美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归还借款、支付利息，承担
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大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1号

阮燕、伏德武：本院已受理原告肖荣新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普通程序）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30（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00号

阮燕、伏德武：本院已受理原告汤玉红诉你们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
状、证据、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成员告知书、诉讼风险告
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普通程序）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
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次日下午14：30（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353号

浙江钟鼎链业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川山甲供应链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催字第19号

本院于2015年10月21日受理了申请人浙江省化工
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的杭州银行
滨江支行号码为3130005137481482的银行承兑汇票（票
面金额为人民币75000元整，出票日期为2015年6月24
日，收款日期为2015年12月24日，出票人为杭州引春机
械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建鼎机械有限公司，被背书人
为杭州承合化工有限公司、吴江市恒艺丝绸整理厂、苏州
晔腾纺织有限公司、吴江雅博纺织助剂商行、上海闪星锑
业贸易有限公司、上海闪星锑业有限责任公司、浙江省化
工研究院有限公司）依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
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院于2016年2月17日作出
（2015）杭滨催字第19号民事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浙江省化工研究院有限公
司对上述款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催字第21号

本院于2015年12月3日受理了申请人江苏紫金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宁支行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
遗 失 的 中 国 银 行 杭 州 彩 虹 城 支 行 号 码 为
1040005225972423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906200元整，出票日期为2015年5月13日，到期日期为
2015年11月13日，出票人为内蒙古广通汽车销售有限责
任公司，收款人为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被背书人为浙江远景汽配有限公司、南京奥特佳新能源
科技有限公司、南京奥特佳长恒铸造有限公司、贴现银行
为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宁支行）依法
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权利。本
院于2016年2月22日作出（2015）杭滨催字第21号民事
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申请人
江苏紫金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宁支行对上述款
项有权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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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销售2531298元，返奖额1274109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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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052期 投注总额：655310元

奖池累计144.813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
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
据为准。 2016年2月28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93

5204

奖金

0元

2401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2 03 06 08 11

福彩双色球
第20160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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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0注二等奖（温州3注，杭州2注，湖州、
金华、丽水、宁波、义乌各1注）。奖池累计5.7463亿
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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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元/注

5元/注

04 09 19 22 23 30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王国庆（身份证号：330523196910010917）
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编号：招行杭资转2016年浙金号、签订日20160215），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已将其对下列借款
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王国庆。招
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与王国庆联合公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王国庆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王国庆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87395783
王国庆13305727177

2016年3月1日
债权信息:

债权行杭州分行营业部，借款人安吉县浙北金店有限公司，截至2016-1-13债务情况：流动资金贷款（2013年贷字第043
号），本金人民币100万元，黄金租赁（2013年金字第001号），本金人民币11855979.51元，欠息及费用2396662.23元，合计
15252641.74元，由安吉县递铺镇浦源大道38号6幢301-308室、40、42号、44号、46、48号抵押，章长春、叶建苏个人担保。

注：1、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
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1-13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王国庆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
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已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
招行杭州分行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王国庆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